
1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2019 年 1月 4 日，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

部《关于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

可）【2018】第 25 号）。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意见书面回复如下： 

1、问题 5、根据《报告书》披露，本次交易及涉及的相关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目前披露的财务数据已超过六个月的有效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有效财务数据及相

关信息，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希会审字(2019)0292 号）。 

经核查，公司已对标的公司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 

2、问题 6、根据《报告书》，中建城开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 6 月末应收账款

净额分别为 70,170.95 万元、86,489.79 万元、102,922.11 万元。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

公司截至各承诺年度当期期末的应收款项占当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营业收入的

比例不超过 60%（不含本数），超过 60%部分的金额由业绩承诺方赔偿上市公司。 

（1）请补充披露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明细（包括客户名称、应收账款余

额、账龄等）、对应信用政策、截止最近一个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及坏账准备计提情

况等； 

（2）请说明应收账款金额占营业收入金额比例较高的原因，及持续上升的合理性； 

（3）请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应收账款水平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

否与行业保持一致，并结合款项收回情况，说明交易标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收入确认的合

规性和谨慎性。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请补充披露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明细（包括客户名称、应收账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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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账龄等）、对应信用政策、截止最近一个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及坏账准备计提情

况等； 

①公司 2016年末、2017年末、2018年 9 月末前五名客户的明细（包括客户名称、应收

账款余额、账龄等）详见下表： 

截至 2018 年 09月 30 日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账龄 占比例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606.63 

1年以内（含一年）：8,215.54， 

9.32 

1-2年：1,345.91，2-3年：45.18 

彭州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845.04 1年内（含 1年） 5.67 

三河中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19.02 1年内（含 1年） 5.26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5,194.97 

1年以内（含一年）：2,690.00， 

5.04 

1-2年：2,504.97， 

铜鼓县美丽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5,100.00 1年内（含 1年） 4.95 

合计 31,165.66 

 

30.24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账龄 占比例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855.18 

1年以内（含 1 年）：8,790.93 

1-2 年：64.25 

9.62% 

南昌红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739.00 

1年以内（含 1 年）：5,573.00 

1-2 年：2,166.00 

8.40% 

三河中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603.18 1年以内（含 1 年）：5,603.18 6.08% 

中山市群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65.00 1年以内（含 1 年）：5,165.00 5.61% 

彭州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4,722.64 1年以内（含 1 年）：4,722.64 5.13% 

合计 32,085.00  34.84% 

截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账龄 占比例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564.25 

1年以内（含 1 年）：4,412.25 

1-2 年：1,152.00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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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凸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36.22 

1年以内（含 1 年）：2,158.08 

1-2 年：1,636.00 

2-3年：742.14 

6.06% 

南昌红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466.00 1年以内（含 1 年）：4,466.00 5.97%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449.74 

1年以内（含 1 年）：1,186.43 

1-2 年：3,263.31 

5.94% 

潼南县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3,724.06 1年以内（含 1 年）：3,724.06 4.97% 

合计 22,740.27  30.37% 

②各期前五大客户的信用政策情况：公司根据业务类型的不同性质执行不同的信用政

策。对于公开招标的大型项目，中建城开通常会在取得中标通知书后，按业主方规定的时间

签署工程施工协议，并按业主约定的工程进度计划表完成施工任务，接受业主及监理方的工

程进度验收，并按照工程量的完成程度，按合同约定的方式申请工程进度款。中建城开依据

与客户签署的协议约定的期限，一般按月度申请工程进度款，业主方按已完成工程量

50%-80%支付工程款。对于直接发包的中小型项目，中建城开对客户的信用政策根据客户的

品牌实力、历史信誉度、资金情况等不同，信用期一般在一年以内，另外对长期合作的客户

及信誉较好的客户，为了维护与客户的长期合作战略关系，信用期会根据对方的资金情况适

当调整。工程建造项目通常双方约定项目质保期，则客户一般会在质保期结束后支付尾款。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信用政策详见下表： 

客户名称 信用政策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月进度支付完工工程量的 85%，竣工验收完成支付完成量的 90%，结算审计完

成后支付到审定价格的 95%，其余结算额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两年后期

满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三河中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工程进度按 5 个形象节点：完成+-0.00（即完成总工程量的 15%）、第 5层楼面（即

完成总工程量的 30%）、第 16层楼面（即完成总工程量 50%）、主体封顶（即完

成总工程量的 75%）、初验（即完成总工程量的 100%）,实际进度且经监理单位核

实、建设单位认可，按完成合格工程量的 80%予以支付工程款。待工程竣工结算审

定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剩余 5%作为质量保修金，保修金在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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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信用政策 

验收合格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月度结算双方确认后 30日发包人支付审定金额 60%的工程款，此款项已足额包含

当期人工费，由于分包方未及时足额支付人工费，给发包方带来的损失由分包方

承担; 验收合格并办理万最终结算手续支付至结算总金额的 80% ; 整体工程竣工

后一年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5%，留 5%作为质保金。 

铜鼓县美丽乡村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按每季度已完成工程量的 50%支付工程款，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 70%，

决算审计后付至审定价款的 95%，剩余 5%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在缺陷责任期满

后一次性结清。 

南昌红江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第一笔项目款的支付：组团范围内所有建造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甲方按乙方

实际完成工程量 80%支付。2、第二笔项目款的支付：乙方完成工程项目的交工验

收后，并提供符合南昌市建造档案要求的竣工验收档案资料后，支付至工程总额

的 85%，在竣工结算审定完成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付至审定结算总额的 95%。3、

剩余审定结算总价的 5%质保金在竣工验收后第二年满付 3%、第三年付 1.5%，第五

年满支付 0.5%。 

中山市群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程量的 98%标准支付，余下的 2%作为质量保证金，

在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无息支付。 

彭州市现代农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支付进度：本工程进度款按核实后的已完工工程量每月支

付一次，但经监理工程师、发包人核实的工程进度款不足 20万时，该进度款并入

下月支付。清单内项目：按核实后的当月已完工程量计算，支付至当月已完工程

量工程款的 70%（含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15日内，工程进度款支付至经

修正的合同总价（经修正的合同总价并扣除暂列金）的 80%。清单外增加项目：该

分项工程进度款按当月经甲乙双方、监理确认的已完工程量工程款的 70%支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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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信用政策 

竣工审计结算后支付到工程竣工结算价的 95%；余款 5%作为质保金。质保金按保

修条款在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退还。 

安徽凸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每月支付已完工程量相应造价的 70%工程款，竣工交付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款

的 80%工程款，竣工结算经审计后，支付至结算审计造价的 95%工程款，余下 5%

留作质量保证金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基础部分完成，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 40%；主体全部封顶，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

45%；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合同价的 60%；竣工合格后一年后的一个月

内，并经结算审计支付至审计价的 95%，两年后一个月内支付至审计价的 99%，五

年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 

潼南县公路开发有限

公司 

工程进度款按工程进度支付至月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对应价款的 65%；本工程验收

合格后，支付至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对应价款的 70%；本工程审计完成后支付至审

计确认结算金额的 95%；剩余 5%为本工程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

退还。 

③期后收款情况：截止最近一个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客户名称 2018年 9 月 30 日余额(万元) 期后收款金额（截止到 2018年年底）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606.63 4,409.31 

彭州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845.04 2,994.48 

三河中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19.02 5,419.02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5,194.97 4,589.20 

铜鼓县美丽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5,100.00 2,200.00 

合计 31,165.66 19,612.00 

④坏账准备计提的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2018年 9 月 30 日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 2018 年 9 

月 30日余额（万元） 

坏账计提的比例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606.63 552.14 5.75% 

彭州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845.04 292.2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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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中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19.02 270.95 5.0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5,194.97 385.00 7.41% 

铜鼓县美丽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5,100.00 255.00 5.00% 

合计 31,165.66 1,755.34 28.16% 

（2）请说明应收账款金额占营业收入金额比例较高的原因，及持续上升的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占同期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2018年 1-9月 

2017年 12 月 31日/ 

2017年度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6年度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103,072.86      92,091.01      74,869.33  

坏账准备 6,525.90       5,601.22       4,698.38  

期末应收账款净额 96,546.96      86,489.79      70,170.95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率 11.93% 23.26% 32.54% 

营业收入 87,234.95     167,969.26     143,199.78  

营业收入增长率 - 17.30% 44.37% 

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10.67% 54.83% 52.28% 

2016 年末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74,869.33 万元、92,091.01 万

元和 103,072.86 万元；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 9 月末，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占同期

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52.28%、54.83%、110.67%。应收账款占同期营业收入比重有所上升。 

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较大的原因主要系： 

①由于建造行业具备周期长、工程多等特点，建造企业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一般较高； 

②根据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相关合同，在公司完工相关的工程量后，委托方根据相关工

程量的一定比例支付工程款；而待工程完工后，一般合同总金额的 5%-10%作为质保金，待

质保期后方能收回。以上相关的约定导致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持续上升的合理性： 

①公司 2016年和 2017 年完工工程较前期有所增加，对应工程的质保金仍在质保期，工

程质保金的累计导致 2017 年年底应收账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 

②2018 年 9月 30 日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持续上升，主要系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比重对

比的的收入为 1-9 月收入，若将收入金额简单年化后，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为 88.62%。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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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较 2016年和 2017 年仍然有所上升，主要系公司项目中市政项目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市

政项目一般回款时间集中在年底，导致 9 月 30日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持续上升。 

（3）请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应收账款水平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

否与行业保持一致，并结合款项收回情况，说明交易标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收入确认的合

规性和谨慎性。 

①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与同行业公司的对比情况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龙元建设（600491） 

应收账款余额 1,124,722.16 846,562.55 

营业收入 1,787,337.76 1,458,848.34 

占营业收入比重 62.93% 58.03% 

天健集团（000090） 

应收账款余额 154,761.17 73,890.19 

营业收入 674,959.36 620,901.77 

占营业收入比重 22.93% 11.90% 

宁波建工（601789） 

应收账款余额 364,273.59 433,089.10 

营业收入 1,474,627.12 1,369,579.68 

占营业收入比重 24.70% 31.62% 

宏润建设（002062） 

应收账款余额 75,751.54 84,063.01 

营业收入 812,724.73 879,777.50 

占营业收入比重 9.32% 9.56% 

中建城开 

应收账款余额 92,091.01 74,869.33 

营业收入 167,969.26 143,199.78 

占营业收入比重 54.83% 52.28% 

公司 2016 年年底和 2017 年年底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为 52.28%和 54.83%，相关比重高

于天健建工、宁波建工和宏润建设低于龙工建设。天健集团和宏润建设应收账款占收入比较

较低，主要系相关公司除工程施工外，还存在房地产销售，而房地产销售应收账款占收入比

较极低；宁波建工除建造业外，还涉及到建筑材料的直接销售等。相关业务销售模式的不同，

导致相关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低于中建城开公司。 

由于建造行业具备周期长、工程多等特点，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一般较高，公司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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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水平符合行业特点。 

②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坏账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 年)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龙元建设（600491） 

对期后回款的不计提坏账，对一年以内的按照 6%计提，1年以上的均单项计提。公

司 2017年合计计提坏账准备占应收账款余额 7.94% 

天健集团（000090） 5% 10% 15% 25% 25% 25% 

宁波建工（601789） 3% 10% 15% 20% 20% 20% 

宏润建设（002062） 5% 10% 15% 20% 50% 100% 

中建城开 5% 10% 15% 20% 50% 100% 

公司计提的坏账政策与同行业相比较为谨慎。 

③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中建城开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为 62,917.41万元，占 2018

年 09 月 30 日应收账款原值比例为 61.09%，剩余应收账款正在陆续收回中，应收账款回收

情况较好。 

公司作为建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建造企业收入的规定确定收入政策：建造合同

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成本。建造的

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可靠估计，若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

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成本；若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在发生

时立即确认为合同成本，不确认合收入。公司根据已完成工程的形象进度确认完工进度百分

比。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中建城开应收账款金额占营业收入金额比例较高且持续上升具

备合理性；中建城开应收账款水平符合行业特征，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行业保持一致，公

司收入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收入确认谨慎。 

3、问题 14、《报告书》显示，最近三年中建城开共发生 1 次增资及 4 次股权转让。2016

年 11 月，姜旭拟以共青城中建为主体设立中建城开的员工持股平台，故将其控制的中建集

团持有的中建城开股份转让给共青城中建，本次转让按出资额账面金额进行。2017 年 4 月，

姜旭以股份支付陈斌为中建城开提供的业务及融资方面的顾问服务，本次转让按出资额账

面金额进行。同时，姜旭以股份支付形式对中建城开高级管理人员胡瀚进行激励，本次转

让按出资额账面金额进行。2017 年 10 月，外部投资者对中建城开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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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1）2016 年 11 月发生的股权转让事项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股权激励计划，

中建城开是否计提相关费用及相关会计处理； 

（2）陈斌为中建城开提供的业务及融资方面的顾问服务的具体内容，后续是否仍为中

建城开提供相关业务或服务，及相关股份转让的会计处理； 

（3）胡瀚在中建城开的具体任职、相关岗位职责，及相关股份转让的会计处理； 

（4）2017 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事项价格和本次交易价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专业意见。 

会计师回复： 

（1）2016 年 11 月发生的股权转让事项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股权激励计划，

中建城开是否计提相关费用及相关会计处理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中建城开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中建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

司注册资本 90,200,000.00 元转让给共青城中建城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

姜旭将所持有的公司注册资本 61,613,200.00 元转让给共青城中建城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共青城中建城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至 2017 年 4 月

之前，合伙企业的的合伙人为姜旭及其父亲姜炳生，由姜旭担任普通合伙人，因此姜旭为共

青城中建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为姜旭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定价均按出资额账面金额进

行，价格的确定具有合理性。本次股权转让不视为股权激励，未做股份支付。 

综上所述，主办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6 年 11 月发生的股权转让事项有其合理原因，并

非股权激励，无需做股份支付处理。 

（2）陈斌为中建城开提供的业务及融资方面的顾问服务的具体内容，后续是否仍为中

建城开提供相关业务或服务，及相关股份转让的会计处理； 

2017 年 4 月，公司股东会同意姜旭将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的 3%股份计 924 万元

转让给陈斌。陈斌目前担任深圳市鑫融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系专业的财务投资

人。陈斌利用自身的投融资知识为标的公司提供资本市场及融资咨询服务。同时，陈斌具有

一定的建筑行业投资经历，报告期内，曾为标的公司提供工程施工业务介绍服务。根据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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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建城开确认，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陈斌将继续为中建城开提供工程施工业务介绍服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股份支付的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

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公司将陈斌视为“为获得其

他方提供服务”对象而确认了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的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第五条规定，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

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应增

加资本公积。授予日，是指股份支付协议获得批准的日期。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对服务期

间或业绩等方面有任何约定，因此我们将授予日视为生效日即行权，因此可按照转让股权的

公允价值作为权益工具的公允价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中。 

公允价值的确定：本次股份支付公允价值参照向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即 2017 年 10

月公司向外部投资深圳市福泉道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孙晓光以每股 2 元的价格进

行增资。公司将姜旭转让给陈斌的 924 万股，每股公允价值为税后 2 元，确认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24 万，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31 万，同时确认管理费用 1155万。 

综上所述，主办会计师认为，公司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

付的相关要求以及实施要件。 

（3）胡瀚在中建城开的具体任职、相关岗位职责，及相关股份转让的会计处理； 

胡翰目前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主要职责如下： 

①协助董事长检查对董事会或公司管理委员会决议的实施情况；②在董事长外出时，受

其委托，有权召集临时、紧急的重大会议；③在董事长外出时，受其委托，有权代表公司处

理紧急公文及签署重要的经济合同；④有权对总裁、各部门经理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⑤

在董事长外出期间，受其委托对公司的重要业务活动有业务执行的综理权和董事会的代行

权；⑥完成董事长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股份支付的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

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胡翰复核股权激励对象，公

司对本次股权转让确认了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的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 

公司将姜旭转让给胡翰的 1540 万股，每股公允价值为税后 2元，确认了资本公积-其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3%E7%9B%8A%E5%B7%A5%E5%85%B7/18167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3%E7%9B%8A%E5%B7%A5%E5%85%B7/181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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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540 万，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85万，同时确认管理费用 1925 万。 

综上所述，主办会计师认为，公司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

付的相关要求以及实施要件。 

（4）2017 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事项价格和本次交易价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 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事项价格和本次交易价格存在差异：2017 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

事项价格 2.00 元/股，该价格系增资方与中建城开原股东协商确定，主要考虑到中建城开未

来获利能力，并未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本

次评估充分考虑了中建城开公司毛利率、目前在手订单、未来行业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出具评

估结论，最终评估价格为价格为 2.46 元/股。 

2017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事项价格和本次交易价格的评估方法有所差异，导致了两次价

格存在差异。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1）标的公司 2016 年 11 月发生的股权转让事项有其合理原因，

并非股权激励，无需做股份支付处理；（2）标的公司 2017 年 10 月发生的增资事项价格和

本次交易价格差异具备合理性。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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